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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處分書（稿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 年度法義字第 69 號 

 

申請人：林○錦 

送達代收人：林○君 

 

林○錦因逃亡案件，受陸軍步兵第二九二師司令部 80 年判字第 058

號刑事有罪判決，經申請平復，本部處分如下： 

    主   文 

申請駁回。 

  事   實 

一、申請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 申請人林○錦於民國 80 年 5 月 25 日自臺灣駐地不假潛逃，

迨 80 年 6 月 27 日在臺東為警緝獲，違反陸海空軍刑法第 93

條第 2 款之無故離役罪，經陸軍步兵第二九二師司令部以 80

年判字第 058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3 年，於刑之執行完畢或

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3年定讞。 

（二） 申請人主張於 80 年，因第 3 次逃兵案件，被判處有期徒刑 3

年，附帶叛亂罪 1 期 3 年，並於 80 年服刑至 82 年底逃兵罪

假釋，但卻被送到綠島管訓，直至 84 年 5月始釋放。申請人

認其所犯為逃兵罪，卻附帶叛亂罪管訓，有一罪兩罰情事，

嗣於 112 年 5 月 15 日依法向本部申請平復。 

二、所涉刑事有罪判決要旨： 

（一） 申請人係陸軍步兵第二九二師司令部支指部保修營前一連一

兵，入伍前於 73 年間因殺人未遂，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判刑

2 年 6 月，入伍後於 76 年間因逃亡罪，經陸軍步兵第二二六

師司令部判刑 1 年 6 月，嗣經 77 年減刑，於 77 年 3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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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完畢，又於 78 年間因犯逃亡罪，經陸軍步兵第二三四師

司令部判刑 2 年 6 月，於 80 年 1 月 21 日假釋出監，應於 80

年 12 月 2日假釋期滿，假釋期間回役本部仍不知悔改，於 80

年 5 月 25 日 22 時許自臺灣駐地不假潛逃，迨 80 年 6 月 27

日 21 時許，在臺東為警緝獲，案經臺東憲兵隊移辦到部，經

軍事檢察官偵結起訴，移付審理。 

（二） 申請人對於前述事實已坦白承認，其逃亡並經四八一四部隊

以 80 年 6 月 15 日博家字第 450 號呈請陸軍總司令部通緝在

案，有通緝查復單在卷可佐，申請人罪證明確，足以認定。 

（三） 臺灣地區已於 80 年 5 月 1 日起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，申請

人於前述時、地，無故離役逾 6 日之行為，已構成陸海空軍

刑法第 93 條第 2 款之「無故離役」罪。次查申請人於 73 年

間因殺人未遂，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判刑 2年 6月，於 75 年

12 月 15 日執行完畢，其於 5 年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，

係屬累犯，依法加重其刑後，審酌申請人第 3 次逃亡，為警

緝獲，而犯後尚知悔悟等情狀，處有期徒刑 3 年。又申請人

曾有 1次殺人未遂，2 次逃亡前科，顯有犯罪習慣，並諭知於

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3 年。另申

請人於假釋期間再犯本罪，應於本罪確定後，移請辦理撤銷

假釋，併此敘明。 

理 由 

一、調查經過： 

（一） 本部於 112 年 6 月 30 日函請國防部提供申請人於 80 年間逃

兵及管訓相關檔卷。該部於 112 年 7 月 17 日函復提供申請人

逃亡案身分簿乙宗。 

（二） 本部於 112 年 6月 30 日函請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提供申請人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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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年間逃兵及管訓相關檔卷及該部存有關於申請人「逃亡

案」、「通（撤）緝」之機關檔案。該部於 112 年 7 月 5 日函

復提供申請人前於75年至80年間涉犯逃亡罪等卷宗資料計3

卷。 

二、處分理由： 

（一）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（下稱促轉條例）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所

稱「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審判案件」，係指於威權統治時

期，為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所為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

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 

1. 按「威權統治時期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

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，應重新調查，不適用國家安

全法第九條規定，以平復司法不法、彰顯司法正義、導正法

治及人權教育，並促進社會和解」、「下列案件，如基於同一

原因事實而受刑事審判者，其有罪判決與其刑、保安處分及

沒收之宣告、單獨宣告之保安處分、單獨宣告之沒收，或其

他拘束人身自由之裁定或處分，於本條例施行之日均視為撤

銷，並公告之：一、受難者或受裁判者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

賠償條例、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與戒

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之規定，而獲得賠償、補償或

回復受損權利之刑事審判案件。二、前款以外經促轉會依職

權或申請，認屬依本條例應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審判案件」

促轉條例第 6條第 1 項、第 3項定有明文。 

2. 次按「當事人就其在威權統治時期受司法『不法』審判之案

件，可以依促轉條例聲請平復者，自『促進轉型正義』乙詞，

顧名思義，即知係因攸關社會正義理念的舊時代法律思潮，

已遭揚棄，演進轉變出新的法律思潮，例如德國納粹時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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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生絕育、同性戀處刑判決（見該條立法理由第 3 點），不合

現代時宜，故當指具有還原歷史真相或促進社會和解，而富

有政治性法意識型態的刑事案件。至於經普通（非軍事）法

院審判之一般純粹、無政治色彩的犯罪刑案（例如非法吸金、

違反銀行法，向認應受禁制，迄今未變），祇能依循再審或非

常上訴途徑，尋求救濟，無該條例適用餘地」，最高法院 109

年度台抗字第 225 號刑事裁定、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抗字第

1024 號刑事裁定所為上述闡釋可為參照。最高法院藉由上開

判決，將德國法制中的「政治性」納入促轉條例之「國家不

法行為」內涵，為適用促轉條例之範疇劃出外延界限。故促

轉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所稱「應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審

判案件」，係指於威權統治時期，為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所

為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

之刑事案件。 

3. 又促進轉型正義概念下之「司法不法」，觀諸促轉條例第 6 條

第 3 項第 1款規定，直接立法撤銷刑事裁判之案件係指：「依

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、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

案件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之規定，而

獲得賠償、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之刑事審判案件。」揆諸戒

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 2條第 2 項：「本

條例所稱受裁判者，係指人民在戒嚴解除前，因觸犯內亂罪、

外患罪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，經判決有罪確定或裁判交

付感化教育者。」及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 3 條

第 1 項之規定：「人民於戒嚴時期，因犯內亂罪、外患罪，經

裁判確定、或交付感化、或提起公訴、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

而喪失或被撤銷之下列資格，有向將來回復之可能者，得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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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申請主管機關，依有關法令處理之，其經准許者，溯

自申請之日起生效：……」，已例示性地指明該等刑事案件之

原因事實或罪名類型為：「因二二八事件所致」、「為戒嚴時期

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之受裁判者」、「犯內亂、外患、懲

治叛亂條例或檢肅匪諜條例之罪」，可徵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

項第 2 款規定所稱「依本條例應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審判案

件」，其原因事實或受裁判者所涉犯罪之罪名，應有一定目的

性限縮，而非泛指所有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

判原則之刑事案件。此外，由於促轉條例第 6 條所設救濟程

序，與其他一般司法救濟途徑有別，參以前揭依照歷史、目

的及體系解釋等解釋方法，本條所指應予平復司法不法案

件，其追訴、審判過程或其罪名之實質內涵，應限縮為以「維

護威權統治秩序為目的」所遂行者為限。 

（二） 申請人於 80 年間因逃亡案件所受刑事有罪判決，難認屬威權

統治時期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為

追訴及審判之刑事案件，不符促轉條例規定應予平復司法不

法之要件 

1. 按 26 年 7 月 2 日修正公布之陸海空軍刑法第 93 條第 3 款規

定：「無故離去職役或不就職役者，依左列各款處斷：三、其

餘過六日者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94 年 2 月 2 日修正前之

刑法第 9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有犯罪之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或

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，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

令入勞動場所，強制工作。」 

2. 經查申請人於 80 年間，因服役期間，於同年 5月 25 日 22 時

許自臺灣駐地不假潛逃，經申請人所屬四八一四部隊以 80 年

6 月 15 日博家字第 450 號呈請陸軍總司令部通緝在案，有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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緝查復單可資佐證；嗣申請人於同年 6 月 27 日 21 時許，在

臺東為警緝獲，並由臺東憲兵隊移送至陸軍步兵第二九二師

司令部偵查，有臺東憲兵隊 80 年 6 月 28 日緝獲逃亡官兵解

送表可稽，申請人違法事證已臻明確，嗣由陸軍步兵第二九

二師司令部以逃亡罪判處有期徒刑 3 年，又因申請人曾有殺

人未遂及逃亡等前案，軍事審判官認其顯有犯罪習慣，爰依

當時有效之刑法第 90 條規定，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

後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3 年，尚屬依法有據。是以，陸

軍步兵第二九二師司令部80年判字第 058號刑事有罪判決之

理由，已敘明宣付強制工作之法律依據及理由，申請人所陳

其因逃亡案件判處徒刑，卻附帶叛亂罪受管訓一事，容有誤

解。 

3. 再據本件 80 年間逃亡案件之偵查卷宗及審判卷宗以觀，並無

涉及政治色彩或意識形態等情事，與涉及危害統治秩序而受

追訴、審判之情形容有不同，亦即其刑事案件之追訴或審判

與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無涉。是以，本件難認符合促轉條例

規定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要件。 

4. 另申請人因 78 年間所犯逃亡案件，於 80 年 1月 21 日假釋出

監（於 80 年 12 月 2 日假釋期滿），其假釋期間回役陸軍步兵

第二九二師司令部，旋於 80 年 5 月 25 日再次逃亡，經該部

判處有期徒刑 3年，強制工作 3年，並撤銷原 78 年間所犯逃

亡案件之假釋。經查，申請人於 78 年間所犯逃亡案件，係遭

判處有期徒刑 2 年 6 月，強制工作 3 年，申請人所犯前揭 2

件逃亡案件之刑期合併計算，並經羈押及假釋期間折抵刑期

後，其服刑期間為 80 年 8 月 14 日至 84 年 4 月 30 日，有陸

軍步兵第二九二師司令部 81 年 1月 18 日（81）更執字第 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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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更新執行書可資參照。嗣申請人因減刑及假釋，於 82 年 12

月 16 日假釋出監（於 84 年 3 月 11 日假釋期滿），解送綠島

國軍勵德訓練班執行 78 年間逃亡案件所宣付之強制工作。該

強制工作處分後由原宣付之陸軍步兵第二三四師司令部認無

繼續執行之必要，於 84 年 3月 24 日以 84 年裁字第 008 號裁

定停止執行，申請人於 84 年 5 月 29 日收受裁定。至於申請

人所述 80 年間逃亡案件所宣付之強制工作，已由陸軍步兵第

二九二師司令部軍事檢察官聲請免予執行，並經該部裁定免

予執行，有陸軍步兵第二九二師司令部 83 年聲字第 007 號軍

事檢察官聲請書、陸軍步兵第二九二師司令部 84 年裁字第

005 號裁定可證，是以，申請人並無執行其所述 80 年間逃亡

案件所宣付之強制工作，併此敘明。 

三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1 項、第

3項第2款及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會組織及

運作辦法第 24 條，處分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1 2 月 1 2 日 

 

部 長  蔡  清  祥 

 

如不服本件處分，得自送達處分後 20 日內，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

條第 6項規定，向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提起上訴、抗告或聲請撤銷之。 

 

相關規定：法院辦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條救濟案件審理辦法第 4

條第 1項規定：「促轉救濟案件，以促轉條例第 6條第 3項第 2款提起

救濟之該刑事有罪判決、單獨宣告之裁定或處分原管轄法院之高等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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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及其分院管轄；對同條第四項有關追訴之處分提起救濟者，以該處

分原管轄檢察署對應法院之高等法院及其分院管轄。」 


